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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认定与计量之我见

【摘要】本文以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为基础，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认定和计量中几个概念和会计处理进行了辨析，并

提出了个人观点，以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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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一种非经常性的特殊交易行为，是

交易双方主要以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

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的交换。该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

币性资产（即补价）。《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CAS7）应用指南要求：认定涉及少量货币性资产的交

换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通常以补价占整个资产交换金额的

比例低于 25%作为参考。这里的“补价”和“整个资产交换金

额”的内涵如何界定，如何选择“整个资产交换金额”，实务中

看法不一，处理方式有所不同。此外，CAS7中只提出“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未能指出其准确信息，使得会计理论与实务界

众说纷纭，会计处理未能完全趋于一致。本文拟对上述两大问

题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

1.“补价”与“整个资产交换金额”内涵的界定。CAS7应

用指南规定：支付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或占换

出资产公允价值与支付的货币性资产之和）的比例，或者收到

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或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

和收到的货币性资产之和）的比例低于 25%的，视为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适用本准则；高于 25%（含 25%）的，视为以货币性

资产取得非货币性资产，适用其他相关准则。对于其中所指的

“支付的货币性资产”和“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或“换出资产公

允价值”是否包括增值税的问题，相关论文均有涉及。

重庆工商大学蒋水全等撰写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确认

与计量问题及改进》（简称“蒋文”）中指出，“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中的公允价值，理论上指不包含增值税的公平价格。但对外

的交换基础受价税分开管理体制的影响，仍可以理解为价税合

一的金额。所涉及的补价，不是收支的全部补偿金额，而仅仅

是指补偿的价格差异，即不包括补偿的增值税差异。”蒋文举

例论证上述论断时，交易双方以各自的库存商品相交换，交换

后一方以换入资产作为原材料使用，另一方以换入资产作为

库存商品使用。即甲公司以售价 10万元、增值税 1.7万元的

产品 A，与乙公司售价 9.7万元、增值税 1.649万元（9.7伊17豫）

的库存商品交换，乙公司支付补偿金额 0.351万元。上述交换

为等价交换，其中补价由两部分组成，即 0.3万元和 0.051万

元。该案例包含增值税时双方是等价交换，剔除增值税影响后

双方依然是等价交换。因此，蒋文指出补偿的差异仅指价格差

异，不包括增值税差异。其实，换入或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可理

解为价税合一的金额，补价也可理解为包括增值税的差异。在

非等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下，蒋文的论断难以说明问题。

公允价值计量下，换入资产成本越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依补

价垣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收到补价原、支付补价垣）。该公式可扩

展为：换入资产成本越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垣增值税销项税额原

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依补价垣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收到补

价原、支付补价垣）。上述公式在非等价交换情形下也适用，等

价交换只是上述公式的一种情形。公式中的换出资产公允价

值仅对非货币性资产而言，相关税费不应包括增值税（于后文

论述），如果公允价值理解为价税合一，则补偿的差异（补价）

应当理解为包含增值税的差异。

如《财会月刊》刊载的李志伟撰写的《一个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会计处理案例引发的思考》一文中列举了实际工作中遇

到的案例：甲、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率均为 17豫，

2009年 6月，甲公司用一台年初购入的公允价值为 70万元

的生产设备及公允价值为 48万元的存货，换入乙公司一项公

允价值为 107.38万元的专利权，双方预计交换后的现金流量

与交换前有显著不同，乙公司支付补价 30万元。

该案例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计算补价所占比例的基数是否

应当包括应交的增值税。认定交易性质时，乙公司支付补价占

整个换出资产交换金额的比例为 21.84豫［30衣（107.38垣30）］，

可以判断上述交易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由于甲公司收取

补价占换出资产交换金额的比例为 25.42豫［30衣（70垣48）］，可

以判断交易属于货币性资产交换，若考虑增值税的影响，则上

述比例为 21.73豫［30衣（70垣48）衣117豫］，可以判断上述交换属

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该案例中支付的 30万元补价是包括增

值税的补价，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也应理解为价税合一的公

允价值。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的“整个资产交换金额”不是仅

限于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应理解为价税合一的公允价

值，同时，“补价”即支付的货币性资产相应理解为含增值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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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2.“整个资产交换金额”的选择。根据 CAS7应用指南的

规定，判断比率越补价衣整个资产交换金额。该公式中“整个资

产交换金额”的选择，建议以换入资产入账成本为基础。

（1）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则对

于支付补价方：判断比率越补价衣（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垣补价），

若是等价交换，判断比率越补价衣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或换出

资产公允价值垣补价）；对于收到补价方：判断比率越补价衣换

出资产公允价值，若是等价交换，判断比率越补价衣换出资产

公允价值（或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垣补价）。有确凿证据表明换

入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的，则对于支付补价方：判断比率越

补价衣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对于收到补价方：判断比率越补价衣

（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垣补价）。

（2）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计量，则

对于支付补价方：判断比率越补价衣（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垣补

价）；对于收到补价方：判断比率越补价衣换出资产账面价值。

本文引用 2011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教材《中级

会计实务》中的例题作简要说明。

甲公司以公允价值为 1 600 000 元的使用中的办公楼、

20伊9年购入的公允价值为 1 200 000元的设备、市场价格为

5 250 000元的库存商品与乙公司公允价值为 2 250 000元的

货运车、公允价值为 2 500 000元的轿车和公允价值为 3 600 000

元的客运汽车相互交换。另外，乙公司收取补价 623 000元，

其中包括交换的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价差 300 000元和换

出资产销项税额与换入资产进项税额的差额 323 000元。

该例题与蒋文中案例相似，属于等价交换情形。但教材

认定甲公司资产交换类型时，判断比率越623 000衣（1 600 000垣

1 200 000垣5 250 000垣300 000）伊100%越7.46豫，其中，补价包含

增值税差额 323 000元，整个资产交换金额不包括增值税，似

乎不合理。笔者认为，合理的判断比率越623 000衣［1 600 000垣

（1 200 000垣5 250 000）衣117豫垣623 000］。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相关税费”的确定

1. 相关税费内涵的界定。相关税费相对于会计与税法而

言，含义有所不同。会计准则规定入账成本中的“应支付的相

关税费”是指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相关的各项税费，包括交

付换出资产和接受换入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税费（分别称

为“交付税费”和“接受税费”）。税法规定计税基础中的“相关

税费”是指接受换入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税费（接受税费），

交付发生的各项税费直接税前扣除。目前，争议在于入账成本

中的“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是否包括增值税，解决此问题的关

键在于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时，在会计和税法上二者

之间差异的大小及其构成。

按是否具有商业实质、能否可靠计量公允价值，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分为四种情形：淤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或换出资产

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于不具有商业实质，换入或换出资产

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盂具有商业实质，交换资产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榆不具有商业实质，交换资产公允价值不能可

靠计量。假如增值税不包括在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中，作为公允

价值的组成部分，情形一下，当会计计量以换出资产公允价值

作为计价基础且该交换是等价（公允价值）交换时，或当会计

计量以换入资产公允价值作为计价基础时，税会差异主要为

支付税费部分；情形三、四下，若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为基础

确认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则税会差异为交付税费部分；情形二

下，税会差异越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原换出资产计税基础原交付

税费依补价（收到补价垣、支付补价原）。假如增值税包括在应支

付的相关税费中，将会扩大交付税费的组成部分，还会产生接

受税费部分中的进项税部分。情形一下，当会计计量以换出资

产公允价值作为计价基础，并且该交换是不等价（公允价值）

交换时，税会差异越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原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原

支付的税费依补价（收到补价垣、支付补价原），增值税的归属影

响微小。因此，从准则与税法协调角度而言，笔者认为，增值税

不应作为相关税费的组成部分，应归属于公允价值。

2. 相关税费的计量。不管何种计量模式下，接受税费均

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成本或进项税的组成部分，但对于交付

税费的处理有分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的会计处理体现了税法上的“两笔业务观”，即购入和销售。因

而，与换出资产相关的税费应计入换出资产转让损益。账面价

值计量模式下，准则规定：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

付的相关税费（包括接受税费和交付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

本，无论是否支付补价，均不确认损益。对此，实务界有两种理

解：一是将交付税费均计入换入资产成本，账务处理不确认损

益；二是将交付税费计入当期损益，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和接受

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二者之间不产生损益。目前《中级

实务会计》倾向于后者。笔者认为，将交付税费计入当期损益，

使得税会差异即“应支付的相关税费”部分趋于零，体现了准

则与税法的协调。

四、建议

第一，通过上述分析，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出资产

的公允价值应理解为价税合一的公允价值；支付或收到的补

价，即支付或收到货币性资产也应理解为含增值税差异的补

价。同时，在认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时，“整个资产交换金额”

的选择，建议应以换入资产入账成本为基础。

第二，在消除税会差异方面，会计准则与税法可相互借

鉴。一是会计准则借鉴税法规定处理相关税费，交付税费计入

当期损益，接受税费计入资产成本，同时，增值税不应作为相

关税费的组成部分，应归属于公允价值，消除相关税费内容不

同产生的差异。二是税法应借鉴会计准则的方法确认和计量

公允价值。税法可认可会计的处理，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为基

础确认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消除计量基础不同产生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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